贵港市浚港化工有限公司年产32万吨化工产品（二期5万吨甲醛生产线）项目（废水、废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项目已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已编制了环境保护篇章，已落实了防止污染和生态破环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1.2 施工简况

项目已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已得到了保证，项目建设过程中已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项目竣工时间为2018年3月，验收工作启动时间为2018年5月，自主验收方式为建设单位自主验收，委托广西中赛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该项目废气、噪声进行现场监测。监测报告完成时间为2018年7月13日。提出验收书面意见，具体时间为2018年9月16日。验收意见的结论：同意项目通过环保验收。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项目已建立了环保组织机构，机构人员7人，负责制定环保规章制度及主要内容，同时负责环保设施日常运行维护、环境管理台账记录等。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项目已编制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做好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应急预案已于2017年2月10日进行技术评估会，并交由覃塘环保局进行备案。

（3）环境监测计划

项目已按环境影响报告要求制定了环境监测计划，目前尚未进行过监测。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项目不涉及到区域内削减污染物总量措施和淘汰落后产能的措施。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未提出的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要求。

2.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项目无其他需要落实的措施。

3 整改工作情况

根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及其批复，项目不新增工作人员，无新增生活污水，项目甲醛生产线生产用水均循环使用，无工艺废水产生；项目甲醛吸收塔尾气全部送1#锅炉燃烧处理，燃烧后的尾气经15m高排气筒排放。项目主体建设内容及环保治理设施与环评报告及批复基本一致，不需整改。
根据监测结果，1#锅炉废气出口排放的烟尘、NOx能够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2燃气锅炉标准，甲醛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规定的标准限值要求；厂界无组织排放的颗粒物、甲醇、甲醛执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的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本项目废气经处理后均能实现达标排放，本项目排放的废气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